
项目名称 ：农作物种子进口审批

项目类型： 前审后批

审批内容 ： 1.进口商品种子的：

① 是否具备从事种子进口业务的资格

② 进口的种子是否适宜在中国种植、质量是否合格

2.为境外制种进口种子的：是否有对外制种合同

3.进口试验用种的：进口数量

法律依据 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

2.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

3.《进出口农作物种子（苗）管理暂行办法》（1997 年农业部令第 14 号颁布）

办事条件 ：

1.经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审查意见

2.申请进口商品种子的企业，应当取得农业部核发的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

经营许可证和外经贸部门核发的从事种子进

出口贸易许可证（为境外制种进口种子和进口试验用种的，可以不受上述条件限

制）

3.申请进口的商品种子，质量应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

标准的，可以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执行；属于

主要农作物的，应当通过品种审定

4.需报送以下材料：

①《进 (出)口农作物种子(苗)审批表》

②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（申请为境外制种进口种子和进口试验用种等非经营性

农作物种子的除外）

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④进出口贸易许可证（无进出口权的申请人，需委托有进出口权的单位代理，并

提供代理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相应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及进出口贸易许可

证）

⑤申请进口的种子属于主要农作物的，还应提交品种审定证书

⑥申请进口转基因种子的，还应提交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书或其他农业转基

因生物进口批准文件

办理程序 ：



1.材料受理。农业部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室受理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《进

（出）口农作物种子（苗）审批表》及其相关材料，并进行初审。

2.项目审查。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

3.办理批件。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根据审查意见提出审批方案，报经部长审批后办

理批件。

承诺时限 ： 20 个工作日

收费标准： 不收费

相关附件：

进（出）口农作物种子（苗）审批表

有效期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编号：（200 ）第 号

申请单位(章) ******（全称） 法定代表人 * * *

地 址 ******（详细地址） 邮政编码 ******

电话号码 ****** 进(出)口口岸 天津

代理单位(章) ******（全称） 电话号码 ******

地 址 ******（详细地址） 邮政编码 ******

出(进)口单位 Cebeco International Seeds Inc. 出(进)口国家 美国

作物名称 品种名称 单位 数量 质量 用途 计划种植地区 外汇单价

甘蓝 爽月 公斤 300 95％／

86 ％

（纯净

度／标

准发芽

率）

大 田

生产

黑龙江 110 美元/

公斤

总外汇额

（美元）
33000.00

人民币金额

（元）
273570.00



审核单位意见

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农业部审批意见

审批人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审批专用章）

注：1.进（出）口农作物种子的用途分为试验、对外制种、大田生产；单位是指数量单位，

以公斤（吨）、株、粒、头计；总外汇额以美元计。

2．本表一式四联，审批机关、植物检疫审批机构、海关、审核单位各执一联，字迹清楚，

涂改无效。

进（出）口农作物种子（苗）审批表

有效期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编号：（200 ）第 号

申请单位(章) 法定代表人

地 址 邮政编码

电话号码 进(出)口口岸

代理单位(章) 电话号码

地 址 邮政编码

出(进)口单位 出(进)口国家

作物名称 品种名称 单位 数量 质量 用途 计划种植地区 外汇单价

总外汇额

（美元）

人民币金额

（元）



审核单位意见

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农业部审批意见

审批人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审批专用章）

注：1.进（出）口农作物种子的用途分为试验、对外制种、大田生产；单位是指数量单位，

以公斤（吨）、株、粒、头计；总外汇额以美元计。

2．本表一式四联，审批机关、植物检疫审批机构、海关、审核单位各执一联，字迹清楚，

涂改无效。


